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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场所是闲散青年不良行为滋生地——预防闲散未成人违法犯罪研究报告

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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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逐步加快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安置的问题。而那些辍学在家的

闲散未成年人，作为潜在的农业劳动力，本身又无一技之长，则更难为黄土地所吸纳。 

调查表明，47.1%的农村闲散未成年犯表示自己在读书期间经常逃学旷课，比农村非非闲散未成年犯

高出了18.3 个百分点。他们逃离学校之后，有43.9%的人整天闲逛，有69.8%的人和朋友混在一起。如表

1所示： 

 

表1：农村未成年人犯罪群体业余生活比较（多项选择） 

 

在调查所涉及的七项业余生活中，只有看“书报、电视”和“干家务”两项，农村非闲散未成年犯

选中的比例高于农村闲散未成年犯，其他的五项，农村闲散未成年犯的选中率均高于农村非闲散未成年

犯。也就是说，这些处于闲散状态的农村未成年人大都是和伙伴们在一起虚掷光阴。 

作为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副产品，大量不健康的商业性娱乐场所也走进了农村。在调查中，农村闲

散未成年犯和非闲散未成年犯的居住环境中娱乐场所的分布所并没有显著差异，但是二者的总体比例都

比较高。如表2所示： 

 

业余生活 
农村闲散未成年犯 农村非闲散未成年犯 

n % n %

看书报、电视 751 31.0 431 36.0

和朋友玩 524 69.8 288 66.8

闲逛 330 43.9 176 40.8

玩游戏 318 42.3 168 39.0

挣钱 160 21.3 88 20.4

赌博 192 25.6 91 21.1

干家务 136 18.1 87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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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农村未成年犯居住环境中娱乐场所有关情况比较（多项选择） 

 

没有参加农业劳动的闲散未成年人，很快被社区中不健康的娱乐场所吸纳了。这些闲散未成年人平

时大都聚集在乡镇的一些公共娱乐场所，无所事事，有的甚至还纠集成团伙，专门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个案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16岁的男孩，正值花季。对许多孩子来说，学习、玩耍是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而李楠却要在大墙

内、铁窗下，在他尚未成年时度过人生中宝贵的三年时光，他因强奸罪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 

李楠的家里有五口人，父母及两个姐姐。父亲在乡农科站工作，母亲在家务农，大姐在湖南某大学

读书，二姐在乡中学读书，应该说这是个不错的家庭。李楠讲，他与父母关系很好，一家人相处得很愉

快。他做了错事，父母通常是严厉批评，然后再跟他讲道理，很生气的时候才会打他。 

上学期间，李楠很贪玩，经常逃学，一逃就是半天，最长逃过一天。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逃学去游

泳，和同学去山上野炊。三年级时他读不进书，不想上学了，从此就没有去上学。 

李楠离开学校后一直在家，每天主要的事情是给家里割一篮猪草，然后与朋友一起出去玩。他的好

朋友有何某、小鸟、杨某、李某，都是一个村的。李某和他没有上学，其他人是在校学生。他们之间很

要好，经常在一起滑旱冰、看录像，当然也包括一些黄色录像，这段经历成为后来李楠犯罪的直接诱

因。 

一次，李楠与同伴一起出去玩，遇到罗某一伙人，这些人都比李楠年龄大，他们多数人是务农的，

读的书都不多，在家也不好好干活。罗某把他们带到犯罪现场。李楠与罗某、陶某等人共同作案，强奸

了一名妇女。犯罪之后，罗某一伙人又多次约李楠去“玩小姑娘”，他再没去过。 

罗某一伙人1998年7月至2000年2月期间，采取跟踪、守候、追撵、拖拉、殴打、恐吓、持刀威胁等

手段，先后在当地强奸作案十二次，受害妇女二十五人，被强奸轮奸的妇女有十七人。判决结果是被枪

毙四人，判处死缓一人，无期徒刑二人，其余十二人判处有期徒刑。其中李楠被判决有期徒刑三年。 

调查结果表明，不参与农业生产劳动，处于闲散状态的农家子弟，极易被不健康的社区娱乐场所吸

引。当这些场所成为不良少年的聚集地，各种不良行为和违法行为也就迅速地滋生出来，这也是近些年

来，农村未成年人犯罪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娱乐场所 

非闲散状况 闲散状况 合计 

居住地有 经常光顾 居住地有 经常光顾 居住地有 经常光顾 

% % % % % %

歌舞厅 57.3 33.4 54.3% 33.4 55.4 33.4

游戏厅 72.2 57.5 64.3 51.8 67.2 53.9

网吧 25.1 17.4 21.6 14.2 22.8 15.4

台球馆 57.1 40.8 54.1 34.8 55.2 37.0

录相厅 60.1 38.3 56.1 41.8 57.5 40.5

洗浴中心 33.4 13.9 28.8 13.0 30.5 13.4

少年宫 11.6 4.6 8.9 2.8% 9.9 3.5

文化馆 16.9 6.5 15.8 6.1 16.2 6.3

图书馆 30.6 10.2 24.9 8.3 27.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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